
北京地区经营食品售卖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吗？

产品名称 北京地区经营食品售卖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吗？

公司名称 北京中诚卓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业务服务总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建外SOHO

联系电话 18210243001 18210243001

产品详情

很多想要做食品售卖和制售的老板朋友有注意，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您如果经营售卖的话，迎接你的高
额的处罚。所以企业一定要合规经营，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需要先设立营业执照，有符合要求级面积数
的实际的经营场所，核查通过才能发证。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老板朋友可以电话联系咨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9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7号公布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2019年3月26日国务院第42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2019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1号公布

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保证食品安全。

第三条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分析食品安全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提出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

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开展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做好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协助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开展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将食品安全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内容，普及食品安全科学常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全社会的

食品安全意识。



 

第二章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同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会商机

制，汇总、分析风险监测数据，研判食品安全风险，形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还应当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分析报告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会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

门制定。

第七条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表明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经进一步调查确认有必

要通知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应当及时通知。

接到通知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进行自查，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

人体健康的，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并报告相关情况

。

第八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发现需要对农药、肥料、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

进行安全性评估的，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部门提出安全性评估建议。国务院农业行政部门应当及时组

织评估，并向国务院有关部门通报评估结果。



第九条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机制，明确食品安全风

险信息交流的内容、程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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